
 

 

 

 

 

 

永政办发〔2009〕119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永嘉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

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    《永嘉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七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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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 
 

为保证全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（以下简称校舍安全工程）

的顺利实施，保障师生生命安全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

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9〕34

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

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09〕83 号）和《温州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州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温政办〔2009〕109 号）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实施时间和范围 

实施时间：2009 年—2011 年。 

实施范围：全县范围内公办和民办、教育系统和非教育系统

举办的各类中小学校。 

二、工作目标和任务 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通过实施校舍安全工程，开展抗震加固、

提高中小学综合防灾能力，使全县各类中小学校校舍达到国家规

定的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，并符合对台风、山体滑坡、崩塌、

泥石流、地面塌陷和洪水、火灾、雷击等灾害的防灾避险安全要

求。 

（二）主要任务。从今年起 3年内，对整体出现险情的Ｄ级

危险校舍完成集中重建，对局部出现险情的Ｃ级危险校舍完成改

造加固任务；对台风、洪涝灾害、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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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发地区存在安全隐患的中小学校舍，按抗震加固、综合防灾的

要求完成迁建避险任务；对存在消防和雷击安全隐患中小学校舍

完成整改任务。 

三、工作步骤 

县政府统筹协调全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实施工作。县有

关部门根据职责负责做好全县各类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的具

体实施工作。 

（一）对中小学校舍（不含在建项目）进行全面排查鉴定。

排查鉴定工作要严格按照国家发布的校舍安全技术规范，坚持全

覆盖，不留死角，做到“县不漏校，校不漏幢”，建立每幢校舍综

合安全档案。各有关单位应于 2009 年 8 月底前全面完成排查工

作， 2009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成鉴定工作，排查鉴定结果报县

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。2008 年 5 月以后已经排

查并形成鉴定报告的校舍，可不再重新鉴定。 

（二）科学制定 校舍安全工程实施规划和方案。各有关单

位要根据排查鉴定结果，结合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规划和农村寄宿

制学校建设，科学编制校舍安全工程总体规划和分年度实施计

划，编制完成报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三）分批分类组织实施校舍安全工程。对通过维修加固可

以达到抗震设防标准的校舍，按照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改造

加固；对经鉴定不符合要求、不具备维修加固条件的校舍，按重

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和建设工程强制性标准重建；对地质灾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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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发地区的校舍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，并根据评估分析论证

结果确定治理或避险搬迁；对根据学校布局规划确定废弃的危房

校舍可不再改造，但必须确保拆除，不再使用；完善校舍防火、

防雷等综合防灾标准，并严格执行。 

校舍安全工程要按基本建设程序规范建设，严格执行重点设

防类抗震设防标准和建设工程强制性标准，以及相关的抗震设防

要求。新建校舍选址应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国家有关部门

发布的《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学校规划建筑设计导则》规定，并避

开有隐患的河流水库、淤地坝、蓄水池、尾矿库、储灰库等建筑

物下游易致灾区。 

四、资金安排和管理 

政府举办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所需经费纳

入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资金予以保障；高中段学校按隶属关系

和办学体制统筹落实校舍安全工程资金。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校

舍安全工程资金由举办方负责，县有关职能部门给予指导、支持

并实施监管。 

要按照“分帐核算、专款专用”的原则，严格管理，规范使用

校舍安全工程建设经费，杜绝挤占、挪用、克扣、截留、套取工

程专款。学校举办单位要保证按工程进度拨款，不得拖欠工程款。

制订和落实有关规费的减免政策，切实节约投资。 

要对资金使用情况实行跟踪监督。对挤占、挪用、克扣、截

留、套取工程专项资金、违规乱收费以及疏于管理影响工程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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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的，要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。 

五、组织分工和监督检查 

校舍安全工程实行国务院统一领导，省政府统一组织，县政

府负责实施，充分发挥专业部门作用的领导和管理体制。 

为扎实推进校舍安全工程建设，县政府成立全县中小学校舍

安全工程领导小组，统一领导和组织全县校舍安全工程的实施。

县各有关部门具体职责如下：  

县教育局：牵头协调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实施工作。会同

县相关部门做好全县各类中小学校舍的排查鉴定、规划制订、项

目实施等工作；做好信息汇总上报工作。 

县发改局：把校舍安全工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；

统筹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项目年度计划；按照基本建设程序

加强项目监管，对建设项目履行基本建设审批程序，指导编制工

程建设规划；落实有关规费的减免政策。 

县科技局（地震局）：参与中小学校舍抗震设防的排查评估；

负责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管理和监督；审

批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项目的抗震设防标准。 

县公安局（县消防大队）：负责中小学校舍消防安全整改技

术指导，开展消防安全宣传；负责中小学校舍建设工程消防行政

许可、施工现场监督；保障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项目的平稳、顺

利实施。 

县监察局：负责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程序的监督和各职

能部门效能的监督；负责对有关职能部门履行安全责任的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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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财政局：统筹协调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资金筹措和管

理；负责免征收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中涉及到的行政事业性收

费。 

县体育局：负责本系统校舍安全工程项目的实施工作； 

县规划建设局：负责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项目规划选址和规

划审批；负责全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排查工作；对中小学校舍

建设项目依法实施监督。 

县水利局：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，直接负责中小学校舍安全

工程项目的水保审批；开展学校周边防汛防台安全隐患治理，做

好学校防汛防台工作。 

县审计局：负责对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项目审计监督。 

县安监局：负责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的监督。 

县房管局：负责全县中小学校舍安全鉴定工作。 

县国土资源局：负责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项目的用地审核报

批；负责学校周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监督指导。 

县气象局：参与中小学校舍防雷设施的配置和使用情况的排

查评估；负责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加固改造、迁建、重建项目的

行业监督。 

各乡镇：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重点做好政策处理工作，

确保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顺利实施。 

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涉及到的土地、校产历史遗留问题，各

相关部门要特事特办，按照《中共温州市委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

于优先发展教育 加快教育强市建设的决定》（温委发〔2008〕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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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和《中共永嘉县委 永嘉县人民政府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决

定》（永委发〔2008〕104 号）要求给予办理“两证”；各职能部

门要给予办理土地、规划、立项、招投标、质监等基本建设所需

各项手续，确保工程顺利实施。 

建立健全校舍安全工程质量管理责任追究制度。对发生因学

校危房倒塌和其他因防范不力造成安全事故导致师生伤亡的，要

依法追究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改造后的校舍如因选址不

当或建筑质量问题遇灾垮塌致人伤亡的，要依法追究校舍改造期

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；建设、评估鉴定、勘察、设计、

施工与工程监理单位及相关负责人员对项目依法承担责任。 

把校舍安全工程建成“阳光工程”、“放心工程”。工程全过程

要公开透明，接受社会监督，技术标准、实施方案、工程进度和

实施结果等向社会公布。项目按规定进行招投标，建设和验收接

受新闻媒体和社会监督。项目学校要把工程作为校务公开内容。

监察、审计、安全监管等部门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，杜绝腐败

现象。 

加强对工程的检查。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

要根据建设规划和年度投资计划，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力量，对全

县校舍安全工程开展检查指导，通报有关情况，并要在每月底前，

将校舍安全工程项目建设进度情况汇总后报省、市中小学校舍安

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 

附件：永嘉县人民政府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时间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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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 
工程时间表 

 
序

号 工作项目 主要工作内容 最后完成时间 

1 
建立工作

机制 
成立永嘉县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 7 月 5 日 

2 
制定实施

方案 
结合实际，制定工程实施方案、细化主要工作完成时间表 7 月 10 日 

3 
进行工作

部署 
召开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工作部署会议 7 月 14 日 

4 组织培训 
组织相关技术力量形成专家组，对工程管理和技术人员进

行培训 
7 月 15 日 

5 组织排查 对全县所有中小学校舍进行逐幢排查，形成排查报告 8 月 31 日 

6 组织鉴定 
对在排查中确定需要进行鉴定的校舍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

构进行鉴定，形成鉴定报告，提出处理意见 
12 月 31 日 

制定 2009 年度实施项目的加固和改造计划 8 月 31 日 

7 制定规划 
制定校舍安全工程三年总体规划及2010年、2011年的加固、

改造计划 
12月31日 

8 

建立校舍

安全信息

管理系统 

根据全国校安办的管理软件逐步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信息

管理系统，及时录入相关信息 
11月30日 

2009 年完成三年总工作量的 30% 09 年 12 月 31 日 

2010 年完成三年总工作量的 60%，完

成总工作量的 90% 
10 年 12 月 31 日 9 

进行加固、

改造或重

建 

根据规划，按照国家

的有关标准，对排查

出存在安全隐患的

校舍进行加固、改造

或重建，检查验收面

达 100% 
2011 年完成三年总工作量的 10%，完

成总工作量的 100% 
11 年 12 月 31 日 

10 
组织监督

检查 

组织对全县校舍安全工程实施进度和完成情况进行督导和

检查，形成报告 
每年 11 月 30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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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教育  学校  通知 

  抄送：市府办，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

县法院、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 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09 年 7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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